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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处与分离：城市独生子女家庭

养老形式调查睾

风笑天

在中国社会中，家庭一直是老年人口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社会中，

家庭也是老年人获得帮助和关怀的主要来源。①

从目前情况看，家庭养老不光是我国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也是城市老年人

社会保障的主要形式。当人们经历了其生命周期的前几个阶段，进入到人生最后一个阶段

——老年期时，他们往往会退出其工作岗位及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一些机构，回到家庭这块唯

一的生活基地上来。

对于家庭养老来说，成年子女与老年父母的居住情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是老年

父母的日常生活照料、社会交往，还是情感慰藉以及生病，残疾等特殊情况的料理，都与子

女和老人的居住形式密切相关。而对于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来说，这种相关性就显得更为突出

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未来独生子女与其父母在居住方面是分是合，是共处还

是分离，是影响独生子女父母老年生活的关键因素。

笔者于1988年下半年在湖北五个市镇进行了一项有关城市独生子女成长状况的调查。调

查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共抽取15个小学、30个班级的1342名小学生作为调查样

本。调查资料是通过家长问卷来收集的，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96％。本文试依据实地调查的

结果，对城市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形式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居住意愿

由于本次调查的对象是小学生家长，因而他们目前最关心的还只是自己的下一代的教

育和成长。广大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也许尚未去考虑，特别是未认真地考虑自己的未来生活。

但是，从我们的调查中，仍然反映如独生子女父母对未来生活的菜些想法和担心。比如，调

查表明，83．1％的独生子女父母希望自己年老时孩子能在自己身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对

将来年老生病无入照料的处境表现出担忧。统计检验表明，独生子女父母中有这种担心的人

数明显多于多子女父母。详情可见表1。

在问卷中，我们还直接询问了被调查对象对将来与子女居住形式的愿望。这种意愿虽然只

能反映小学生父母们目前的主观想法，并不一定能代表若干年后他们的实际行为，但却可以

作为我们分析问题时的参考。结果见表2。

①参见[荑]波普诺。《社会学》(刘云德等译)，辽宁人民出版社，x987年，第4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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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两类V-．长对年老生病的担心情况(％)

望心年老时得了重病无人照顾j独生子女父母J多子女父母
有这种担心

无这种担心

(N)

X2—14．998 df=1 P<．000

表2两类家长关于将来与子女居住方式

的意愿(％)

居住方式 f独生子女父母J多子女父母

X2=lO．235 df=2 P<．01

表2的结果表明，与子女同住是广大父母的最集中意愿。特别是在独生子女父母中，希

望未来与子女住在一起的比例接近半数。再加上那些希望与孩子分开住，但又不远离，而是

共处于同一城市的比例，总的比例已超过90％。这说明，绝大部分的独生子女父母都希望将

来自己年老时，能与子女“共处”一地，生活在一起。它也反映出城市独生子女父母在未来

居住形式方面所具有的强烈的与子女不分离的愿望。

二、居住现状

目前老年人的居住状况，是我们分析和推测未来老年人居住情况的基础。因为，一个社

会中老年人总的居住情况，受着该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生活方式、经济状况、

住房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在一定的时期内，如果上述这些因素基本没有变化，或变化

的因素很少，变化的程度很小，那么，其老年人的居住方式的变化也不会太大。

目前老年人是如何居住的呢?下面是我们这次调查所得到的结果(表3、表4)。

表3两类儿童祖父母居住情况 (％) 表4两类儿童外祖父母居住情况(％)

祖父母居住情况 独生子女 多子女

与已婚子女住在一起 ,53．1 65．1

与未婚子女住在一起 14．5 8．2

单独居住 32．5 26．7

(N) f567) (,104)

X2=16．31 dr=2 P<．001

外祖父母居住情况 独生子女 多子女

与已婚子女隹在一起 48．9 62．3

与未婚子女住在一起 21．5 11．7

单独居住 29．6 26．1

(N) (554) (403)

X==21。643 df=2 P<．000

(注：表3和表4中的个案数N为去掉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已去世及其他情况后所得)

表3与表4的结果都表明，无论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是多子女家庭，也无论是儿童的祖父

母，还是儿童的外祖父母，单独居住的比例均在30％左右，而与子辈居住在一起的比例则高

达70％左右。这一情况说明，目前小学生的祖辈绝大部分与其子女住在一起。不过，两表中

独生子女与多子女的祖辈之间，在居住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主要体现在独生子女的祖辈

中。独生子女的祖辈同未婚子女一起居住的，以及单独居住的比例均高于多子女祖辈。形成

这一差别的主要原因，在于独生子女父母总体比多子女父母总体年轻，因而其祖辈总体也相

应比多子女祖辈总体的年龄低。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祖辈总体的居住形式，也许会向多子女祖

辈的居住形式靠拢。这一结果，与1987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抽样调查中所得的结果是非常

接近的①。也就是说，几次调查都一致表明，目前的城市老年人中，70％以上与子女住在一

①见Ⅸ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第23页，类似的结果还可参看桂世勋等：“上海市区老龄人口基

本状况和意愿的分析”，见《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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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单独居住的不到30％。这种现状为我们下面进一步分析未来城市老年人的居住方式，提

供了较好的基础。

三、未来的情形

现在的问题是：独生子女父母的这种居住愿望，在将来具有多大的现实性呢?未来老年

人的居住状况与目前的实际状况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众多的因素。比如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城市

化速度、社会流动制度的变化、住宅建设状况、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

等。在本节中，笔者仅在其他各方面因素与目前状况无大的变化的前提条件下，单从家庭人

I：I规模和结构方面对此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北大人口所曾毅博士在分析生育率下降与家庭结构变动时，运用了一种简便的图示方

法①。笔者在这里借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和说明未来城市老年人的居住状况与家庭类型的关

系。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假定现有8对青年夫妇，他们中■半是独生子女父母，一半是双子

女父母。这样，他们共有12个子女。同样假定这12个子女中男女各半，且将来组成6对夫妇。

这样，二、三十年后，就会出现8对老年夫妇，6对青年夫妇。

在这种基础上，我们来考虑这样几种情况：

(1)若按独生子女父母与多子女父母目前的愿望，即根据前面表2的结果，双方各有一

半的人希望与子女住在一起。

在这种情形下，便共可组成lo个家庭户，其中完全由老年夫妇两人构成的家庭共四户，占

40％，完全由青年夫妇及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仅两户，占20％，三代人构成的直系家庭也为四

户，占40％。

(2)若按目前老年人实际居住的状况来分析，即根据全国和上海(见61页注①)的调查结

果，双方都只有25％左右的老年夫妇单独居住，则共可组成8个家庭户，其中完全由老年夫

妇组成的家庭为2户，占25％，三代人构成的直系家庭共6户，占75％；完全由青年夫妇及其

子女构成的家庭一户也没有。

这也就是说，如果要将未来城市中单独居住的老年人限制在目前的水平，那么也就意味着

由这一代独生子女及共同龄的多子女所结成的青年夫妇必须全部与一方老人住在一起。换句

话说，即使将来青年夫妇全部与老年夫妇住在一起，也只能达到目前老年人口的居住状况——

四分之三同子女住，四分之一单独住。这种状况说明，将来单独居住的老年夫妇只会比目前多，

而不可能比目前少。因为问题很清楚t要使所有青年夫妇都与老人住在一起显然是不现实的。

(3)对于将来的居住形式，除了老年人的意愿外，青年夫妇的意愿也是_个影响因

素。因此，我们也来分析几种不同的情况。如果大部分青年夫妇，比如说三分之二的青年夫

妇愿和老年父母居住，那么，所得的情形便与前文(1)所说的情况相同。如果只有一半青年夫

妇愿与老年父母住在一起，便共可组成11个家庭户，其中三代直系家庭共三户，占27．3％，

完全由老年夫妇组成的家庭共五户，占45．5％；完全由青年夫妇组成的家庭也为三户，占

27．3％。如果只有少部分青年夫妇，比如说三分之一的青年夫妇愿和老年人隹在一起，则共可组

成12个家庭户，其中三代直系家庭二户，占16．7％；完全由老年人组成的家庭共六户，占50j|；，

完全由青年夫妇及子女构成的家庭共四户，占33．3％。这就表明了随着予女与老年父母住在一

起的比例增加，老年夫妇家庭的比例以及青年核心家庭的比例同时减少，三代直系家庭的比

①曾毅： “关于生育率下降如何影响我国家庭结构变动的探讨”，《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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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将明显增加。也就是说，不论将来子女与老年夫妇居住在一起的比例如何，都会带来城市

中各类家庭所占比重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的特点是：①完全由老年夫妇构成的家庭数量，

较之目前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并且绝不可能低于目前的水平。因为其数量的最低点为25％，

这是目前的水平，而将来要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所有成年子女都与老年夫妇住在一起，这显

然是达不到的；②青年夫妇及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的数量较之目前会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尽

管在老年夫妇家庭比例上升时，其比例也有所上升，但它却始终不可能超过老年夫妇家庭的

比例。这与目前的现状是有很大差别的。而且，任何减少老年夫妇家庭的企图都将以同时减

少青年核心家庭为代价。

四、两难境地

当然，我们说家庭养老是我国目前养老的重要形式，并不是指老年夫妇非得与子女住在

一起。实际上，不住在一起但却又同在一个城市内，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养老形

式。笔者的调查表明，目前城市中的独生子女家庭，约有80％与一方祖辈家庭或双方祖辈家

庭同处于一个城市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形式比三代人住在一起的形式优点更多。因为

它既能使老年人与其子女和家庭经常往来，相互照应、相互支援，又可避免由两代人在生活

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各种矛盾和摩擦。这种被有些学者称之为“家庭网络”的养老形

式，得到了许多研究人员的肯定，他们建议政府在有关就业分配、住房制度等方面对此给予

认真考虑。

现在的问题是，目前老年人与其子女共处同一城市的较高比例，是在每对老年夫妇平均

有四个多子女的条件下出现的。若千年后，当城市老年夫妇的比例多于青年夫妇的比例时，

这种共处一市的情形还会像现在这样吗?显然，要使将来城市独生子女与其老年父母共处一

市，那么，必须以限制未来独生子女人口的流动为前提。在现有的研究中，已有人作过这方

面的调查，并得出了一些结论。

例如，边燕杰认为： “父母对子女期望的变化，也‘可能引起一些社会问题。首先是人日

流动问题。调查表明，95％的父母表示不愿让其子女离开他们到外地工作，50％的父母不希

望子女报考外省市大学，这将妨碍人才的合理布局、正常流动与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建设

与开发。”①陈科文也认为： “与养儿防老的问题相联系，独生子女家庭一般都不愿意让唯

一的子女远离父母⋯⋯据调查表明；95．6％的独生子女父母表示不愿意让子女到外地去工

作，其中40％表示说什么也坚决不让孩子离开自己，甚至到外地上学都不让去⋯⋯由此看

来，今后的人口流动将遇到极大的困难”o③

他们的调查结果也许反映了北京、天津这样的直辖市的情况。但是否也反映了其他大中

小城市的情况呢?回答是否定的。下面是笔者本次调查的结果与他们的结果的对比。

表5三地调查结果比较表(％) 从表5中可以看出，北京与天津的情况

1是否同意孩子到外地读书 北京 夭津 湖北

同意 60．0 50．0 88．5

不同意 40．0 50．0 11．5

2是否同意孩子到外地工作

同意 4．4 5．O 57．9

不同意 95．6 95．0 4Z．1

十分接近，而湖北的情况却与它们相差甚远。

原因何在呢?这是因为，北京、天津各方面条

件往往比一般大中小城市好，人们往往不愿

流动到其他城市。而反过来，其他一般城市，

特别是众多中小城市和县城的(下转第38页)

①边燕杰：“试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②殊科文。 “论当前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的亲子关系一，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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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分，区别对待。否则容易导致争低档目标责任值，不利于提高工作水平。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今后各地区砣然逐步实现分类指导，对不同龄地区

确定不同的目标责任值。因而，对实行分类管理的地区，计分原则可考虑以工作水平为第一

参考，目标责任完成情况为第二参考，对不同档次的目标责任值应给予不同的基础分和奖罚

分。对高目标责任值低实际完成值的地区做掉挡处理，对低目标责任值高实际完成值的地区

不做升挡评估。评估结果做分挡排序。

五、小结

本文在基于对计划生育工作评估方法从理论与实践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不同种类

的评估方法，比较了它们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对应于原有方法的不足之处，本文建立了以

目标责任值为中心的多指标目标责任值评分方法。

本文所建立的计划生育工作多指标目标责任值评价方法，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八五刀

重点课题《(计划生育工作评估与统计质量改进》的核心内容，曾经在六个省市的计划生育评

估实践中进行了试算，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收到了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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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却往往愿意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直辖市和首都流动。这才出现了上述如此大的差异来。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若干年后，在城市独生子女父母的面前，将出现一种两难的

境地：一方面，从子女的培养、成长和前途考虑¨绝大部分独生子女父母都愿意孩子去外地

读书和工作。但另一方面，当他们从自己老年生活的角度来考虑时，又希望孩子能在自己身

边，具体地说，希望能在同一个城市内。当然，这种对孩子是离是留的愿望在不同的城市中

是不一样的。在特大城市和直辖市中，这种留的倾向将更大一些。因此，两难的程度要轻一

些，而在众多中小城市中，走和留的倾向都很大，因此，这种两难境地的程度就会重一些。

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来看，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面临这种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社会的发

展，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建设，少不了正常的人员流动，离不并合理的人才布局，成年独生

子女将来因学习、工作而流动将不可避免}但另·方面，未来城市社会中大量老年人I：I的出

现，尤其是大批老年夫妇家庭的产生，又要求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去考虑家庭养老的需要，尽

量减少这种流动。 ． 。。。’

。面对这种两难境地，广大独生子女父母还有他们的孩子，都将作出自己的选择，社会也

将作出选择。如何统筹兼顾，如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在这一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

老年之前就应该认真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作者工作单位。华中师大政治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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